
  

 评论与争鸣

儒学与制度之关系的生活渊源 ----评干春松《制度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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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制度忧患意识；而这种制度忧患意识又自然而然地与儒学的现代命运问

题纠结在一起，从而也与儒学和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纠结在一起。中国现代思想领域的这种现象，其实早已在事实上

构成了制度儒学的论域，然而却一直没有在学术上得到一种鲜明的专题化表达；直到干春松教授明确地提出了“制度

儒学”这个标志性的概括，这个论域才在当代学术的问题意识域中得到应有的凸显。因此，在当今的儒学研究、以及

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中，干春松教授以其对“制度儒学”的思考与研究而著称。最近，干春松教授的新著《制度儒

学》（2006）出版了。这是他继《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1]（2003）之后的又一部著作，是他最近几年在这个问题

上的思考与研究的最新成果。本文意在通过对干春松教授“制度儒学”研究成果进行评论，谈谈儒学与制度之关系的

生活渊源问题。  

    在前言中，干春松教授对“制度儒学”的论域作出了这样一种明确的表述：“‘制度儒学’是一个总结性的概

念，主要关注的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近现代的变化。”[2] 由此，“制度儒学”这个概

念实际上有两种所指：一种是历史性的所指，“我们既要弄清儒家是如何开始‘儒家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

的双向互动的，也要弄清制度化儒家解体的必然性和无奈”；另一种则是当下性的所指，他说，在当前中国的儒学复

兴运动中，那种“明确以儒家为合法性依据的政治和文化设计开始浮出水面，我将称之为‘制度儒学’”。[3]  

  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思想视域总体上仍然是历时性的，也就是说，是讲的儒学在“前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社

会之间的生存境遇的历史变动。这样的研究固然已经很多了，但干春松教授的特色在于鲜明地将儒学境遇与制度问题

勾连在一起。然而无论如何，这样的历时视域只能给出一种表面历史现象的描述。历史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验主义的

哲学进路，它至多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经验科学”的叙述，而不能真正透彻地理解历史，从而也不能真正有效地切

入当下。按照这样的思想视域，儒学的现代意义、儒学与现代制度产生勾连的可能性，似乎可以由某些历史现象来加

以“证实”。殊不知，反对者同样可以找出若干历史现象的“证明”，例如干春松教授书中所研究的康有为“孔教

会”的失败、现代新儒学形而上学哲学的“不切己”等等。  

  而真正可能深入揭示出这种历史现象的本质机制的，乃是干春松教授提出的这样一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儒家的

制度化”与“制度的儒家化”及其“双向互动”。干春松教授对“制度儒学”问题的这样一种简洁鲜明而又充满力度

的勾勒，确实令我惊叹。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一种共时性的分析，亦即意在揭示出某种非史学性的、亦即超越了史学

视域的“深层机制”，这种“深层机制”决定了“儒家的制度化”、“制度的儒家化”、乃至于“制度化儒家解体的

必然性”等现象的某种“所以然”。在我看来，干春松教授“制度儒学”探索的真正意义乃在于此：历史是被解释的

历史，因而解释是先在于历史的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切入当代，包括切入当代思想的“儒学的制度化、制度的

儒学化究竟何以可能”这样的发问方式。  

    但须申明：我所谓“解释是先在于历史的事情”，并不是说解释是一种先验的东西；我所谓“深层机制”，也不

是说的某种在暗地里决定着历史现象的什么“深层结构”。解释之为解释，乃是生活本身的事情。当代诠释学观念告

诉我们：历史是在解释中生成的，而解释本身不过是当下生活的一种样式。表面看来，解释似乎就是这样的事情：一

个作为主体的学者在书斋里面对着一个作为所谓“客观对象”的被解释文本而进行的一种学究工作。然而这里须追问

的是：这样的主体、客体，这样的“主-客”架构，本身又是何以可能的？这里，无论“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

我”的思维方式都是不能彻底地解决问题的，不是陷入“认识论困境”，就是陷入“唯我论”泥潭。  



  当代的诠释观念乃是这样的：“注生我经”。这是因为：不论作为客观对象、作为被解释文本的历史，还是作为

主体、作为解释者的我们，都是被当下的生活所给出的；这种当下生活的一种显现样式，正是所谓“解释”。干春松

教授的“制度儒学”的概括及其“儒家的制度化”、“制度的儒家化”的勾画，同样也都是由当下的生活所给出的一

种解释；乃至“制度儒学”问题之凸显为现代学术的一个论域，也是由当下的生活所给出的。这样的“解释”观念，

乃归属于“生活-存在”的观念。只有在这样的思想视域中，我们才能真正透彻地理解“儒家的制度化”、“制度的

儒家化”的历史现象。  

  因此，我所谓“历时”、“共时”、“深层”等等，只是在字面上借用了结构主义的话语。其实，结构主义的视

域尽管超越了历史主义的经验主义视域，但它作为一种带有强烈的先验理性主义色彩的视域，仍然与经验主义一样是

归属于柏拉图主义传统的东西，即仍然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视域。按照这样的先验视域，儒学的现代意义、儒

学与现代制度产生勾连的可能性，似乎早已经存在于某个“理念世界”之中。凡属那种抽象地侈谈儒学的所谓“普遍

性”、“一般性”的，在我看来都是这样的柏拉图式的思维方式。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中存在着的某种“儒家原教旨主

义”倾向，正是这样的思维方式的产物。但是20世纪的思想已经宣告了：任何柏拉图式的“理念”都是狂妄自大的理

性的一种自欺欺人的虚构。  

  以上分析表明，对于“儒学的制度化、制度的儒学化究竟何以可能”这样的发问，我们的目光既不能投向经验论

视域中的“历史”，也不能投向先验论视域中的“理念”之类的东西。这里，我们且按干春松教授所勾画的线索加以

讨论：  

               第一，儒学的制度化何以可能？  

  何谓“儒学的制度化”？干春松教授有一个界定：“所谓儒家的制度化，作者指的是儒学在获得官方尊崇的地位

之后，逐渐形成儒家典籍的经典化、孔子的圣人化等一系列制度化过程。具体表现为经学的出现、孔子祭祀的官方化

以及儒学凭借科举制度而成为社会上升流动的必要条件等等。”[4] 这就是说，“儒学的制度化”主要是指的儒学自

身的制度化。  

    不过，在我看来，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学术都是归属于、依附于某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体系的，而不是相

反。例如，一般来说，现代学术是依附于现代大学制度的，而现代大学制度又是依附于更大范围的现代社会制度的。

所以我常嘲笑那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他们一面强烈地批判现代性制度，一面安然地享受着现代性制度所提供给

他们的所有生存保障条件；他们一面在口头上倡导“自我放逐”而“边缘化”，一面决不从他们占据的大学教授岗位

上放逐自己而边缘化。其实，某些“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也都如此。在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两翼，即所谓“学院儒

学”与“民间儒学”，其实也都是依附于现时的某种制度的。对于学院儒学，陈来教授的观察就是合乎事实的：儒学

在当代的开展，依赖于现代的大学制度。[5] 而民间儒学其实亦如此，无所逃于某种现代制度的樊笼。最近几年兴起

的各种各样的所谓“书院”就是这样：或者依附于大学教育体制，或者依附于企业、事业单位、行政机关，或者甚至

本身就是一个企业经营的单位，总之是依附于先行制度。这倒不是说不应该批判现实，而是说：当代思想的一个真正

前沿的重大课题乃在于阐明：我们既被现实生活所生成，而竟然能够批判现实，这是何以可能的？但这已经超出了我

们这里的话题。  

    所以，“儒学的制度化”有两个方面：首先乃是儒学“被制度化”、即被纳入某种现行制度的体系之中，然后才

可能实现自身的某种制度化。历史上儒学制度化的发生，当时那个更大的现行制度，就是秦汉确立起来的专制制度，

这种制度维持了差不多两千年，直到晚清发生社会转型为止。回顾儒学当初作为一种学说，本是诸子百家之一而已，

它何以能够制度化？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切莫遗忘了生活，切莫遗忘了当时的生活方式转变导致的社会制度的转型。

此后，自汉代至清代的儒学，确然是依附于专制制度的，径可以称之为“专制儒学”。这其实无损于儒学的形象。

“五四”激进派对专制儒学的道德批判，其实也是遗忘了生活的结果：他们基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去批评适应于前

现代生活方式的儒学，而不知道假如当时不是这样的专制制度，中国恐怕早就“国将不国”了。当然，这也意味着那

样的专制儒学已经不适应于今日中国人的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原教旨主义的迷误中。在这个意义



上，“五四”的问题至今仍然有效，仍然是今日儒学所必须予以解决的时代课题。  

               第二，制度化儒学的解体何以可能？  

  在现代中国，“制度化儒学的解体”早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干春松教授在其《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中，曾

经着力研究“制度化儒家的解体”，乃至于被指为“幸灾乐祸”[6]，其实，他的意图在于“以这些活动的成败得失

作为今天思考儒家‘实践空间’的借鉴”[7]。这种理性的态度，我是完全赞成的。  

  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透彻地回答：“制度化儒学的解体”是何以可能的？为此，我们仍然必须“回到

事情本身”、面向生活本身。历史上从“儒学的制度化”到“制度化儒学的解体”的转变，正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所导

致的社会转型的结果。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两次社会大转型，本质上是两次生活方式的大转型：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

学术上表现为诸子百家、包括儒家的兴起；另一次就是近现代，学术上表现为另外一次“百家争鸣”，尽管伴随着古

代“制度化儒学的解体”，然而同时是现代新儒学（广义）的兴起。这两次大转型使儒学历史地呈现为三种不同的基

本学术形态：原典儒学、专制儒学、现代儒学。  

  我所说的“生活方式的转型”导致“社会转型”，所依据的并非那种教科书式的“生产力决定论”的所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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